
 
 

证券代码：002009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2012—058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现金分红情况的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奇股份”或“本公司”）拟

进行非公开发行股票，现根据相关要求，对本公司现金分红情况进行说明如下： 

一、公司股利分配政策 

为了进一步完善股利分配政策，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机制，

2012 年 10 月，本公司根据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

关实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精神，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

会议审议及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

其中对股利分配政策的规定如下： 

（1）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实施持续稳定的

利润分配制度，同时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2）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优先采

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可以进行中期分配。非因特别

事由（如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等），公司不进行除年度和中期以外其他期间的

利润分配。 

（3）除特殊情况外，在公司当年实现盈利, 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



 
 

下，公司应采用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

的可供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五。 

特殊情况是指公司存在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募集资金项目

除外）。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

公司净资产的 30%。 

（4）公司董事会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监事会对利润分配方案进

行审议并出具书面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

方案作出决议。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以及股东大会在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研究论

证和决策过程中，应充分听取和考虑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的

意见。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 

（5）公司因前述第（三）项规定的特殊情况而不进行现金分红时，，董事会

就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原因、公司留存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

进行专项说明，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在公司指定媒体上

予以披露。公司存在股东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

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6）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属于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重要决策事项，不得随

意调整；确有需要而需调整或变更利润分红政策的，公司应以保护股东权益为出

发点，由董事会作出专题讨论，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

和诉求，并将书面论证报告经独立董事同意后，提交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股

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政策变更事项时，公司应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7）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说

明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

和清晰，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独立董事是否尽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

的作用，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

得到充分维护等。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还要详细说明调整或变更

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 



 
 

二、最近三年公司现金分红及未分配利润的使用情况 

（一）最近三年本公司现金分红额及占净利润的比例情况 

 现金分红额① 净利润② 
现金分红额/当期净

利润（①/②） 

2011 年度 663.03 3,709.05 17.88% 

2010 年度 0.00 7,825.82 0.00% 

2009 年度 0.00 208.73 0.00% 

合计 663.03 11,743.60 5.65% 

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 3,914.53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额占最近三年年均净

利润的比例 
16.94% 

 

注：（1）上表中净利润为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二）最近三年未分配利润的使用情况 

2009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本公司营业收入从 2008 年的 86,339 万元下降到

61,152 万元，降幅达到 29.17%，综合毛利率从 23.00%下降到 20.43%，全年

营业利润为-185 万，因此，基于当年盈利情况不佳的现实情况，2009 年未进行

股利分配。 

2010 年本公司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影响，盈利情况大幅改善，营业收入大幅

上升，达到 107,309 万元，毛利率也回升到 23.50%，全年营业利润为 8,248 万

元。但由于业务的快速发展，营运资金的需求额大幅上升，根据统计 2010 年末

仅汽车物流输送生产线业务在执行中的订单便有 74,933 万元，导致现金流紧张，

资产负债率偏高，达到 71.55%，因此当年未进行股利分配。 

2011 年本公司延续了 2010 年业务发展的良好势头，营业收入较上年增长

44.92%，达到 154,437 万元，如果扣除竹风科技减值准备的影响，营业利润依

旧持续保持增长，虽然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仍然偏高，现金流紧张的情况仍然存在，

但公司为了让股东分享公司经营成果，当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决

定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总股本 221,010,822 股为基数，以可分配利润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 0.3 元人民币（含税），总计分配现金 663.03 万元，占当

期净利润的 17.88%。 

2009 年---2011 年，公司累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1743.60 万元，扣除每年提取的盈余公积金 1087.31 万元以及以现金支付的红

利款 663.03 万元后，尚余未分配利润 9993.26 万元，本公司全部用于日常经营

所需的流动资金。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光大证券查阅、复核了天奇股份制订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 —2014 年）、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相关资料，对制定的《未来三年

股东回报规划（2012 —2014 年）》和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中有关股利分配政

策的内容等进行了核查。 

光大证券认为，天奇股份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与通知要求，对公司分红事项进

行了自查，并制定落实了相关要求的工作计划；修订完善了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

完善了公司利润分配事项的决策程序和机制，确立了回报股东的长效机制。光大

证券对本次天奇股份落实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执行及披露情况无异议。 

 

特此公告。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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